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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院為提升國公有、國營事業閒置或低度利用土地之活化運用，已於 98 年 12 月成立「國有土

地清理活化督導小組」，經濟部亦成立「加強土地清理活化小組」，並督導台糖公司於 99 年

4 月成立「土地活化利用小組」，定期開會及檢討，全面清查閒置及低度利用土地（含停閉糖

廠），並擬訂相關具體活化政策及期程，推動閒置土地適當開發與利用。 

（六十二）行政院函送江委員惠貞就佳樂水園區遊園車煞車失靈撞上岩石

案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23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4395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7-485） 

江委員就佳樂水園區遊園車煞車失靈撞上岩石案所提質詢，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查佳樂水風景區為屏東縣滿州鄉公所經營的公共造產，位屬墾丁國家公園範圍，非屬觀光遊樂

業，亦非屬國家風景區，本部觀光局尚無法依據「發展觀光條例」、「風景特定區管理規則

」及「觀光遊樂業管理規則」規定管理督導之。然本部對於旅遊安全事宜向來關切重視，除

已函請內政部營建署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及屏東縣政府卓處外，並持續督請本部觀光局辦理

旅遊安全相關措施。 

二、依據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訂頒之「公共安全管理白皮書」實施計畫，就「觀光地區遊樂設施

安全管理」項目，除由各權責主管機關持續辦理外，觀光局另訂定督導計畫，要求各相關權

責部會及直轄市、縣市政府確實執行公共安全管理工作，並於每年 6 月及 12 月填報督導成果

表，由觀光局彙整後函送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備查。觀光局刻正委託專業單位進行國內風

景區遊客安全總體檢，發掘現有及潛在旅遊危險地點、因子，並針對不同問題研訂因應經營

管理作為；成果將送請各相關機關依權責參考辦理，俾利全面提升旅遊安全，達到維護消費

者權益之目的。 

三、有關遊園車輛之使用及維護問題： 

(一)汽車所有人申請牌照，應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7 條規定繳驗車輛來歷憑證，車輛應符

合本部規定之安全檢驗標準，並應經車輛型式安全檢測及審驗合格，取得安全審驗合格

證明書，始得辦理登記、檢驗、領照；另已報廢之車輛，依同規則第 30 條第 2 項規定，

係不得再行申請登記檢驗領照使用。 

(二)如為專供園區使用之遊園車輛，因非行駛於一般道路，故不涉車輛登檢、領照事宜。其

相關管理措施，依法由該管園區主管單位規劃辦理。佳樂水園區發生遊園車煞車失靈事

件後，本部公路總局已函請屏東縣政府及滿州鄉公所表達關切，並要求確實做好車輛維

護保養與檢驗的工作，後續則將由本部觀光局責成各地方政府及相關單位對轄下之遊樂

區、觀光園區設有遊園車輛者進行清查，並對車輛之使用及維護，要求應有適當管控措

施。 

（六十三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我與非洲友邦聖多美普林西比民主共


